
创新创业教学及学分确认

1. 创新创业教学活动包括以下内容

 创新创业课程。创新创业课程主要包括经学校认定，由校内外开设的创新创

业类课程及 MOOC 课程等。

 科技成果。科技成果主要包括获得国家部委、各省人民政府、学校授予奖项

的基础理论成果、应用技术成果、软科学成果以及与企业合作产生经济效益

的应用技术成果。

 专利、论文与著作。专利主要包括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专利；论

文主要包括 SCI、SSCI、EI 或 CPCI 收录的学术论文、在国家正式出版刊物

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在学术会议上交流的学术论文；著作主要指已正式出版

的书籍。

 学科与科技竞赛。学科与科技竞赛主要包括校级及以上的各类学科与科技竞

赛；学院组织的各类学科与科技竞赛。

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。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或参加教师科研课题并承

担部分工作。

 创业实践活动。创业实践活动主要指学生在校期间开展或参与的创业活动，

并经相关部门及教务处认可。

 学术研讨。学术研讨主要包括学术报告和研讨班课程。

 其他由学院组织、经教务处认可的活动与项目。

2. 学分确认

创新创业学分是本科培养计划的一部分，学生在校期间应完成培养计划规定

的创新创业课程学分和创新创业实践学分，各项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见下表。



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标准

项目 内容及等级 学分值 备注

科

技

成

果

1、国家级

一等奖 1～15 名 30

按排名等差递减 1学分

二等奖 1～15 名 25

三等奖 1～15 名 20

2、省部级

一等奖 1～10 名 15

二等奖 1～10 名 13

三等奖 1～10 名 10

3、校级 1～5名 5

4、与企业合作科技成果转化 1～5名 5

知

识

产

权

1、申请一项专利得到申请号；获

得一项软件著作权
1～3名 15

按排名等差递减 1学分

2、SCI、SSCI、EI 或 CPCI 收录的

学术论文
1～5名 15

3、中文核心期刊 1～4名 6

4、正式出版刊物、会议论文及著

作
1～3名 3

5、非正式出版刊物 1～2名 2

竞

赛
校级(含)以上各类竞赛

国家级特、一等奖 14
每支参赛队成员限制在 5

人（含）以下的竞赛按照队

员比队长少 1分的原则赋

分；

每支参赛队成员 5人以上

的竞赛按照排名依次递减1

分，最少 1个学分。

二等奖 12

三等奖 10

省部级特、一等奖 10

二等奖 8

三等奖 6

成功参赛奖 4

校级特、一等奖 4

二等奖 3

三等奖 2

创

新

创

业

活

动

1、立项的创新创业项目

校级一等奖 8 项目成员数 5人（含）以下

的，成员比负责人少 1分；

项目成员数 5人以上的，按

照排名依次递减 1分，最少

1个学分。

二等奖 6

通过 4

院级一等奖 5

二等奖 4

通过 3

2、参加教师科研项目 1～2

学术

研讨

1、听学校举办的学术报告 1分/5 次 每人限 2学分

2、上研讨班课程 1 分/8学时 每人限 2学分

社会

实践
参加社会实践 3

他其学院组织的竞赛、活动与项目 1～2

 不同的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可以累加，同一项活动只记最高分。创新创业实践

学分超过 6 个学分时，超出部分可以申请冲抵素质拓展类课程学分，2 个创



新创业学分冲抵 1 个素质拓展类课程学分，最多只能冲抵 4 个素质拓展类

课程学分。

 科技成果以获奖证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企业合作证明文件为准；专利以专利

证书为准；软件著作权登记以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为准；SCI 等收录的学术

论文以图书馆的检索为准；发表的学术论文以正式刊物或收到录用通知书为

准；会议论文以会议论文集为准；科技成果获奖证书和论文由学生所在学院

审核确认并录入学分，在非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须经过教务处审核

确认，由学生所在学院录入学分。各类竞赛获奖等级以获奖证书或文件为准。

 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通过验收后，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项目由教务处确

认学分，院级项目由学院确认学分，均由学生所在学院录入学分。院级项目

成员跨学院的，由项目验收学院确认学分，经教务处审核确认后送项目成员

所在学院录入。

 学生在校期间开展的创业类实践活动，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，通过创业中心

认定后，经教务处审核确认学分，由创业中心录入。

 学生参加教师科研课题的部分工作，工作完成后，由课题负责人（教师）根

据学生承担的工作难度与工作量赋予学分，所赋学分经教务处审核确认后由

学生所在学院录入。

 听学术报告，学生应全程听报告并在报告结束后，在主办方设置的刷卡机上

刷卡确认。学分由主办方统一录入。

 研讨班学时为 8 学时或 16 学时。研讨班结束后，考核通过的学生由开课教

师赋予相应学分，经教务处审核后，由学生所在学院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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